
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
独立董事关于对十属六次董事会

会议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

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将在十届六次董事会审议 :

一、《关于向与公司有业务合作的银行申请 19亿元新增融资

余额的提案报告》;

二、《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提案报告》。

作为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,我们根据相关规

定和公司提供的会议文件,同 意将以上提案报告提交公司十届六

次董事会会议审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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